
 郑州市教育局处室函件  

郑教安函„2024‟21号 

 

郑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

关于印发《全市教育系统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

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方案》的通知 
 

各开发区教育局，各区县（市）教育局，局直属各学校（单位），

市属各民办学校，各市属高校： 

根据《郑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<郑州市危险

化学品领域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郑安委办

„2023‟76 号），现将《全市教育系统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隐患

专项排查整治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郑州市教育局《关

于开展校园安全大排查大整改的通知》（郑教安函„2023‟772

号），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2024年 1月 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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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市教育系统 

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

工作方案 
 

为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危险化学品事故教训，切实做好安全

防范工作，严防群死群伤事故发生，按照市委、市政府工作安排，

按照《郑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<郑州市集中开展安全生产

“六查一打”专项行动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郑安委„2023‟15号）

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，郑州市教育局研究制定全市教育系统危险

化学品领域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方案如下： 

一、工作目标 

全市教育系统要深刻汲取近年来发生的重大及典型事故教

训，以“控风险、除隐患、防事故”为主线，聚焦学校危险化学

品储存、使用和废弃处置各环节安全风险，进一步落实学校危险

化学品使用管理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学校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机

制，落实定期开展学校危险化学品安全隐患大排查工作，建立安

全隐患排查台账，对发现的问题限期整改，及时消除一般隐患，

彻底整改重大隐患，严防安全事故发生，构建平安校园，保障广

大师生生命财产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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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重点 

各地各学校要迅速行动起来，落实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组织

机构。严防学校危险化学品发生火灾、爆炸、中毒、腐蚀等事故，

彻底清查实验室使用金属钠、氢气、硫酸、盐酸、硝酸、氢氧化

钠、氢氧化钾等试剂，认真组织排查学校危险化学品的储存、使

用和废弃处置各环节安全风险隐患，建立健全重大事故隐患台账

清单。 

（一）查安全设施完好性。危险化学品储存、使用场所是否

设置相应的监测、监控、通风、防晒、调温、防火、灭火、防爆、

泄压、防毒、中和、防潮、防雷、防静电、防腐、防泄漏以及防

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全设备、设施，并进行经常性维护、保

养和定期检测。 

（二）查危险化学品储存条件。危险化学品是否储存在专用

仓库、储罐，储存场所是否具备安全条件；危险化学品是否按照

标准分区、分类、分库存放，是否超量储存、相互禁忌物质混放

混存；储存危险化学品有无标志标识、有无安全标签和安全技术

说明书。 

（三）查人员风险辨识能力。是否依法依规对接触危化品人

员开展安全教育培训，是否熟悉掌握本岗位涉及的危险化学品的

危险特性及安全风险。 

（四）查应急救援能力。是否制定符合实际的危险化学品事

故应急预案，是否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、设备和物资并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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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常性维护、保养。 

（五）主动与消防部门对接，对学校实验室等涉危险化学品

部位开展定期消防检查，重点查防火间距、水源药剂、消防设施

器材、消防通道畅通、灭火和应急预案、“两支队伍”（学校专职

消防队、工艺处置队）建设等情况。 

三、时间安排 

即日起至 2024年 3月 31日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压实工作责任。各地各学校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，加

强组织领导，强化党政同责、“一岗双责”，要把危险化学品安全

工作摆在突出位置，克服麻痹思想，狠抓工作落实。精心组织，

周密部署，按照时间节点要求，坚持问题导向，瞄准突出问题和

薄弱环节，层层细化任务和落实责任，确保横向到边、纵向到底。 

（二）加强自查自纠。各地各学校要对照工作重点开展危险

化学品安全风险隐患的全面排查治理，建立问题隐患、整改台账

和责任人工作清单，严防发生漏管失控现象，对排查出来的问题

隐患严格实施闭环销号管理，坚决防范遏制较大以上事故。 

（三）加强督导考核。结合《关于印发全市教育系统危险化

学品和燃气安全整治提升工作方案的通知》文件要求，郑州市教

育局将适时组织专项检查组开展明查暗访、专项督查、联合检查，

对责任不落实、台账不健全、问题未解决、隐患未整改到位的要

进行通报，对因工作不力发生事故的，坚决依纪依法严肃问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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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将此项工作落实情况纳入全市“平安校园”创建，与年度校园

安全工作同步考核。 

（四）加强教育宣传。深入推进危险化学品安全教育进校园，

通过微信、微博、官网等媒体，向广大师生普及危险化学品安全

知识，借助典型危化品安全事故案例，强化危险化学品安全警示

教育，进一步提高广大师生安全使用危险化学品意识。 

（五）加强信息报送。请各开发区教育局、各区县（市）教

育局、局直属各学校（单位）、市属各民办学校、各市属高校明确

一名联络员，于 2024年 1月 5日前报送专项排查整治方案、动员

部署情况及联络员信息（单位、姓名、职务、手机号）；每月 20

日前报送专项排查整治推进落实情况；3月 20日前，报送专项排

查整治工作总结（含整治进展情况）。所有材料均需加盖公章并转

换 PDF电子版。报送方式：各级教育行政部门、局直属学校(单位)

和市属民办学校通过学安任务平台上报,其他单位报送电子邮箱。 

联系人：侯志昕  联系电话：66984054  15838130910 

    安保处邮箱：anbaochu0371@163.com 

 

mailto:anbaochu0371@163.com

